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13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基於民眾環保意識逐漸高漲，對於環境品質的要求也日益增高，為了常保「藍

天、淨水、綠大地」之生活環境，持續推動空氣品質提昇、落實節能減碳建構低碳

家園、加強河川水質清淨程度、管制事業廢棄物流向與防制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

建立毒災緊急應變體系及毒性化學物質流佈管理、維護學校及民眾飲水安全、管理

環境衛生用藥、提升本縣資源回收率、維護各項環保設施、落實檢驗品質管制及技

術並提升檢驗分析能力、加強環境教育宣導，此外，亦挹注環境污染防制基金，實

現永續經營的理想。

貳、關鍵策略目標與重點

一、改善空氣品質

（一）提升空氣品質

藉由執行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與逸散污染源管制措施，削減各項污染

源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並以全年度空氣品質指標 AQI≦100 日數之比例作

為衡量標準。

（二）鼓勵淘汰老舊車輛

藉由補助、宣導與獎勵等方式逐步淘汰本縣車齡 10年以上之高污染車輛

(包含：汽車、機車、柴油車)。並鼓勵民眾購買電動車，減少汽機車排放

廢氣，改善空氣品質。

（三）固定污染源查核缺失改善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相關規定及「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許可

證」登載內容，查核本縣固定污染源，並積極督責與輔導業者改善缺失事

項，以減少污染物持續排放，改善空氣品質。

（四）減少農地露天燃燒

推廣使用有機益菌肥，減少露天燃燒稻草。

（五）既設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



後續維護管理既設空氣品質淨化區，維持植栽綠化面積，以達清淨空氣品

質功能。

二、維護環境安寧

藉由加強各類場所稽查及辦理相關法規宣導活動，保障本縣環境寧靜宜居。

三、保障居民用水安全

提升縣內主要河川頭前溪及鳳山溪流域乾淨河川百分比，以頭前溪及鳳山溪流

域未(稍)受污染及輕度污染河段長度占頭前溪及鳳山溪流域總長度之比例，作

為績效指標來衡量。

四、建構低碳永續家園

（一）提升資源回收量

輔導執行機關及民眾正確資源回收分類，提升本縣資源回收量，將可再利

用之資源進行循環再利用，並將垃圾自源頭進行減量，暢通資源回收管

道，提升資源回收成效。

（二）提升村里低碳永續家園參與率

輔導轄內村里等參與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低碳永續家園評等制度」，朝六

大運作機能(生態綠化、綠能節電、資源循環、低碳生活、綠色運輸、永

續經營)發展，並提升參與率。

（三）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查核作業

執行本縣轄內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前一年度於事業

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上登錄資料之查核作業，查核內容包括查驗機構

審查內容、組織邊界、定性及定量、數據品質管理及不確定性量化評估，

確認上述項目填報是否有缺漏，以及盤查報告書、清冊及系統上數據之一

致性。

（四）廢機動車輛張貼拖吊成效

依「占用道路廢棄車輛認定基準及查報處理辦法」相關規定查報，並受理

民眾檢舉占用道路廢棄車輛且派員勘查，經張貼通知 7日內若無人清理，



由環境保護機關移至指定場所存放，降低本縣年度占用道路廢棄車輛張貼

通知書日期至移置日期所需平均工作天數。

（五）提升廚餘再利用率

將各鄉鎮市清潔隊所清運之廚餘，以多元化再利用管道，如直接作為畜牧

場豬隻之飼料、廚餘廠製成堆肥、農業部推動之共同烹煮中心烹煮後再飼

豬去化，或個、通案再利用機構進行如厭氧沼氣發電、製成 SRF燃料等，

妥善再利用。

五、全面推動各鄉鎮市垃圾減量及興建廢棄物處理自主設施

（一）一般廢棄物轉製固體再利用燃料（SRF）

基於本縣目前面臨之垃圾暫置以及未來鄰近焚化廠例行性歲修及整建問

題，確實具辦理「環保設施效能提升」相關規劃之必要性，預計朝向一般

廢棄物轉製 SRF（Solid recovered fuel, SRF）之目標規劃，此方向亦

符合「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邁向循環經濟之目標。

規劃採機械分選(磁選、滾筒篩、風選等程序)篩分廢棄物製成再生燃料

（SRF）供本縣事業焚化處理或打包暫存，除減積減量解決本縣垃圾暫置

空間不足之問題外，更分流去化，並落實資源循環零廢棄之回收資源物及

回收能源目標。

（二）興建廢棄物焚化爐

本府規劃以「高效能熱處理技術」興建垃圾熱處理設施，該技術有別於傳

統焚化爐，在處理垃圾過程，除能有效將廢棄物轉換為能源外，尚能減低

處理垃圾過程污染物排放問題。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採 BOO

方式辦理，完成後將提升本縣垃圾自主處理能力。

依前述規劃辦理之「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理設施投資 BOO

案」，業於 109年 8月 7日完成簽約作業，廠商為翰陽科技綠能股份有限

公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於 110年 1月 28日核定通過，同年 8月 6

日申報開工。後續將持續監督得標廠商完成建置，預定於 113年完成。

本案預定於 112年底完成興建進度達 60%，包含完成主廠房之廢棄物儲

坑、1樓樓板、1樓以上結構及鋼構；行政大樓之結構、機電、外牆施



工。113年底完成興建進度達 100%，包含完成主廠房、行政大樓、煙囪之

結構、機電試運轉等。

六、營造優質市容環境

（一）督導鄉(鎮、市)公所加強管理轄區髒亂點、空地、空屋之環境衛生，改善

當地市容整潔，提升環境品質。

（二）針對轄內重要路段執行路燈、電線、道路交通標誌等之支撐體上違規張貼

之廣告物，加強稽查取締及拆除工作，改善違規廣告物帶給市容衝擊之負

面觀感。

（三）辦理道路路面垃圾清理，以維護市容整潔。

七、強化事業廢棄物、毒物及化學物質管控

（一）提升事業廢棄物追蹤管理

藉由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追蹤廢棄物產出、貯存及流向聯單

管控，有效降低非法棄置情事。

（二）強化毒物及化學物質源頭查核管理

落實事業使用列管毒化物、關注化學物質之稽查，及辦理毒性化學物質、

關注化學物質之勾稽查核專案、釋放量查核督導等，以掌握化學物質資料

與流向。

八、強化環評審查機制、落實環評精神

（一）提升環評審查效率。

（二）強化環評案件管理。

九、建置頭前溪北岸高灘地運動休閒遊憩廊道

打造頭前溪北岸高灘地遊憩場域，包括活動草地、綜合球場、越野自行車練習

場、公廁、人工濕地和綠帶等。

十、調整控管聘僱及臨時人力，落實獎優汰劣之考核用人管理機制(人力)



111年獲新增(含解控)員額，各單位新增職員 1人，應相對精簡聘僱人員 1人

或臨時人員 2人，俾合理運用員額；並依本府聘僱及臨時人員考核要點規定，

於平時及年終考核其績效，考核結果作為下年度聘僱及續任與否之準據，倘有

績效不彰者，應停止聘僱用，俾淘汰冗員及不適任人員。

111年獲新增(含解控)員額，精簡聘僱人員(臨時人員)，補充說明如下：

（一）分母：新增(含解控)預算員額數。

（二）分子：精簡縣款聘僱或臨時人員數。

（三）縣款聘僱（臨時）預算員額數少於新增(含解控)員額換算應精簡人數（例

如原民處）：分母改為縣款預算聘僱人員（臨時人員）數。

（四）計分說明：

１、第 1年(112年)達標的局處，113年至 115年每年均為滿分(即 5分)。

２、第 2年(113年)達標的局處，114年及 115年均為滿分(即 5分)。

３、第 3年(114年)達標的局處，以 4分計。

４、第 4年(115年)達標的局處，以 3分計。

十一、提升公務人員及聘僱人員客語認證完成率(人力)

配合客家委員會之「客語為通行語實施辦法」，推動本府所屬公務人員及聘

僱人員逐年通過客語能力認證比例目標，以達到客語友善洽公環境。

十二、提升資源使用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經費)

提升預算執行績效，確保各項施政如期完成。

十三、性別分析及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性別平等)

（一）性別分析辦理情形

１、性別資料分析：運用以性別為基礎的相關事實資料(含性別統計等量化與

質化資料)，並增加性別統計複分類進行交織分析(如：種族、族群、城

鄉、年齡、階級、文化、貧困、信仰、語言、能力、教育程度、身心障礙

狀態、性別認同、性傾向和性別氣質、移民、移工、無國籍者難民及尋求



庇護者等)，了解不同性別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面向

下，處境的差異及現象的成因(例如不同年齡層的身心障礙女性，在就

學、育兒、生活照顧等各個面向上會面對不同的問題，並有不同的需求組

合)。

２、應用深化程度：性別分析報告之應用與深化，如依據性別分析報告之結論

或建議，調整計畫資源配置，或延伸發展其他計畫以處理相關議題。

（二）性別影響評估辦理情形

１、運用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之情形，尤其需注意性別分析三個思考面向：生

理性別(關注生理性別的不同是否存在經驗差異)、社會性別(社會性別係

指性別角色被期待應該展現的特質，因此須關注社會性別角色的期待有無

造成壓迫)、交織性(關注性別與其他因素，如：年齡、族群、身心障礙狀

態的交織性議題)，檢視性別落差與需求，進行原因與影響分析，確認性

別議題。

２、依據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調整計畫、法案等內容之情形（如於計畫案中訂

定性別目標、策略、措施等；於法案中修訂法案內容或將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政策之內涵納入授權命令或未來業務執行事項等）。

十四、提升行政效率推動公文無紙化作業(其他)

（一）公文電子交換比率

運用電子公文交換機制及公文交換中心，加速各單位與所屬各機關學校間

之公文傳遞，縮短公文往返時間提升公文處理時效，同時達成降低郵資支

出與節能減紙之目的。

（二）公文線上簽核比率

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主管或首長決行及歸檔等作業，全程採電

子化方式處理，並以分年分階段逐步推動實施，以達成節能減紙目標。

叁、年度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權重 目標值

1.改善空氣品質(業

務面向)

(1)空氣品質普通以

上比例

統計

數據

本縣自動測站有效監測

AQI≦100 總站日數÷本

5.0% 90%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權重 目標值

(AQI≦100) 縣自動測站有效監測總

站日數×100%

(2)鼓勵淘汰老舊車

輛

統計

數據

車齡 10年以上設籍本縣

之汽車、機車及柴油車

淘汰輛次

3.0% 11,000

輛

(3)固定污染源查核

缺失改善

統計

數據

查核缺失改善完成率=年

度內稽查缺失已改善完

成家數÷年度內稽查缺失

家數×100%

(跨年度改善完成者不列

入計算)

1.0% 91%

(4)減少農地露天燃

燒

統計

數據

有機益菌肥推廣施用面

積

1.0% 100公

頃

(5)既設空氣品質淨

化區維護管理

進度

控管

既設空氣品質淨化區維

護管理比率＝年度內空

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理

面積數÷年度內空氣品質

淨化區總面積×100%

1.0% 90%

2.維護環境安寧(業

務面向)

辦理道路噪音車輛

稽、攔查

進度

控管

執行夜間機動車輛稽、

攔查出勤次數

3.0% 20次

3.保障居民用水安

全(業務面向)

乾淨河川百分比 統計

數據

(頭前溪未受及輕度污染

河川長度＋鳳山溪未受

及輕度污染河川長度)÷

（頭前溪流域總長度＋

鳳山溪流域總長度）

×100%%

5.0% 91%

(1)提升資源回收量 統計

數據

資源回收量以環境部環

境管理署生活廢棄物質

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2.0% 136500

公噸

(2)提升村里低碳永

續家園參與率

統計

數據

低碳永續家園參與率=已

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評等

制度數÷本縣村里總數

×100%

2.0% 57%

(3)事業應盤查登錄

溫室氣體排放量

之排放源查核作

業

統計

數據

查核家次 2.0% 25家

次

(4)占用道路廢機動

車輛張貼通知書

至移置平均所需

工作天數

統計

數據

自廢棄機動車輛張貼通

知書至移置平均所需工

作天數

2.0% 19天

4.建構低碳永續家

園(業務面向)

(5)廚餘妥善再利用

率

統計

數據

廚餘妥善再利用率=廚餘

回收量（公噸）÷〔環保

單位自行或委託清運

（公噸）＋公私處所自

1.0% 100%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權重 目標值

行或委託清運（公

噸）〕

(1)一般廢棄物轉製

固體再利用燃料

（SRF）

統計

數據

累計固體再利用燃料

（SRF）產製量

3.5% 600公

噸

5.全面推動各鄉鎮

市垃圾減量及興

建廢棄物處理自

主設施(業務面

向)

(2)興建廢棄物焚化

爐

進度

控管

施工進度達 60%(60%)

完工(100%)

3.5% 100%

(1)違規廣告清除 統計

數據

稽查取締及拆除違規廣

告件數

3.0% 45.5

萬件數

6.營造優質市容環

境(業務面向)

(2)道路路面垃圾清

理情形

統計

數據

道路清理長度 2.0% 4100

公里

(1)提升事業廢棄物

追蹤管理

統計

數據

事業廢棄物每月上網申

報率

3.5% 97.4%7.強化事業廢棄

物、毒物及化學

物質管控(業務面

向)

(2)強化毒物及化學

物質源頭查核管

理

統計

數據

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場所每年進行現

場稽查輔導家次數

3.5% 180家

次

(1)提升環評審查效

率

進度

控管

（環評審查四場次以內

完成案件數÷當年度通過

審查總案件數）×100%

3.5% 81%8.強化環評審查機

制、落實環評精

神(業務面向)

(2)強化環評案件管

理

統計

數據

本縣環評列管案件每年

現場稽查輔導累積總計

120件次

3.5% 120件

次

9.建置頭前溪北岸

高灘地運動休閒

遊憩廊道(業務面

向)

新竹縣竹北市頭前

溪堤外高灘地先期

計畫集中設施服務

區工程進度

進度

控管

施工進度達 80%(80%)

完工(100%)

1.0% 100%

10.調整控管聘僱及

臨時人力，落實

獎優汰劣之考核

用人管理機制(人

力)(共同面向)

單位聘僱、臨時人

力精簡率

統計

數據

（精簡之縣款聘僱人員

數＋精簡之縣款臨時人

員數÷2）÷新增（含解

控）預算員額數×100%

備註：計算結果如有小

數點，應無條件進位。

5.0% 100%

11.提升公務人員及

聘僱人員客語認

證完成率(人

力)(共同面向)

單位公務人員及聘

僱人員客語認證完

成率

統計

數據

單位內已通過客語認證

人數÷單位內公務人員及

聘僱人員現職人數（以

當年度最後一日在職人

數計算）×100%

5.0% 50.88%

12.提升資源使用效

益，妥適配置政

府資源(經費)(共

同面向)

預算執行率 統計

數據

（當年度實支數＋應付

數＋節餘數＋控留數）÷

預算數×100%

10.0% 85%

13.性別分析及性別

影響評估辦理情

形(性別平等)(共

同面向)

(1)對於性別處境之

議題，採用質化

或量化方法進行

分析

統計

數據

性別分析件數 5.0% 1件數



關鍵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權重 目標值

(2)運用性別統計及

性別分析，找出

性別議題之情形

統計

數據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件

數

5.0% 2件數

(1)公文電子交換比

率

統計

數據

電子發文件數÷發文總件

數×100%

5.0% 97%14.提升行政效率推

動公文無紙化作

業(其他)(共同面

向)

(2)公文線上簽核比

率

統計

數據

公文線上簽核件數÷（電

子公文收文總數＋紙本

來文線上簽核數＋自創

簽稿數）×100%

5.0% 73%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一、一般行政事項

及配合其他工作計

畫進行

1.編製發放及繳納員工各項薪資及勞健

保費用。

2.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

3.機關首長健檢費及特別費。

4.配合辦理各項行政業務。

二、依規辦理事

務、採購、文書及

廳舍管理，以配合

業務推行

1.各類公文均依限辦理。

2.各項採購案件均依採購法辦理電子招

標。

3.維護辦公環境潔美觀，定期清洗外觀

及廳舍地板打臘工作。

三、各型公務車輛

管理、油料、稅

捐、保險及維護等

公務車輛依規辦理定檢、保險及保養、

維護。

四、辦公廳舍經常

維護

辦公設備均定期辦理維護保養，辦公廳

舍消防安全每半年辦理講習，下半年執

行安檢維修作業，確實做好維護機關安

全工作。

五、強化局內資通

安全維護管理

強化局內資通安全維護管理。

六、維護管理本局

內外部網站及局內

軟硬體系統

1.加強內外部網頁更新維護作業。

2.加強內部管理電子化，如文件交換、

個人電腦報修、會議室使用登記等。

七、本局內外網頁

改版充實維護及提

供雙語化服務

更新英文版網站，提供網站雙語化服

務。

八、汰換個人電腦

(含作業系統、含

螢幕)

各項電腦設備依使用年限進行汰換。

71101200101

一般行政-行政工作

九、辦理政風綜合

業務，預防及查處

業務

1.推動資訊及行政透明，落實風險防治

與課責。

2.本局員工廉政宣導、講習。

91,949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3.對民眾或企業廉政宣導。

4.其他廉政綜合業務。

5.配合上級政風機構推動廉政事宜。

十、依規辦理會計

業務，配合環保業

務之推行。

1.辦理本局歲入歲出預算、決算之審核

及彙編。

2.依規辦理原始憑證之審核、記帳憑證

之編製、會計簿籍之登記、會計報告

之編送、會計檔案之整理保管及其他

有關之會計事務等。

3.處理審計機關年度財務收支審核通知

之彙總聲復。

十一、依規辦理人

事業務，配合環保

業務之推行

1.配合環保業務推展，辦理機關修編作

業及職務歸系，有效調節運用人力，

積極辦理人員進用。

2.適時檢討現有業務，修訂分層負責明

細表及推動委託民間辦理或業務減化

(量)。

3.適時維護員工任用、待遇、福利等各

項權益，縮短公文處理流程，提供快

速的人事服務。

4.確實辦理公務人員考核，落實獎懲制

度，以獎不逾時、懲不後事、信罰必

賞原則，適時辦理。

5.加強差勤管理制度，落實職務代理人

制度。

6.辦理員工文康活動、慶生會及參加各

項球賽、運動會、健行活動。

十二、辦理本局法

紀宣導工作

1.利用本局內部資訊系統及電子郵件，

傳送人事訊息或員工權益，適時掌握

人事法規動態及增進交流。

2.配合環保署、環訓所、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及縣府辦理

之各項訓練，指派同仁參訓，學習新

知。

3.鼓勵員工參加各大專院校在職進修，

並補助參加公餘進修費用。

4.定期辦理研習(含性別意識培力)，提

供員工業務新知。

5.落實中央推行之政策，辦理相關訓

練，俾增進同仁對政策瞭解及提高執

行力。

一、辦理道路交通

噪音監測業務

1.定期進行道路交通噪音監測工作。

2.協調交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防制

交通噪音。

71101206802

環境保護業務-環境

保護工作

二、執行民眾噪音 執行民眾陳情案與噪音源追蹤列管，並

734,139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陳情案件稽查 加強噪音陳情案件稽查取締。

三、辦理一般環境

音量監測工作

定期進行一般環境音量監測工作。

四、辦理機動車輛

噪音管制業務

1.辦理路邊攔查檢測機動車輛噪音。

2.機動車輛噪音陳情處理。

五、新竹縣水污染

源稽查與水污費徵

收查核計畫

1.事業稽查管制及水污費徵收查核。

2.辦理愛護水環境宣導活動、教育訓練

講習、法規說明會、氨氮/重金屬削減

協談會議或跨縣市(單位)協談會。

3.推動輔導水環境巡守隊運作相關業

務。

4.加強推動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與攝錄影

監視系統穩定操作。

六、新竹縣畜牧廢

水氨氮回收推動計

畫

1.針對畜牧業進行稽查管制作業。

2.輔導畜牧糞尿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份

使用及符合放流水標準回收澆灌工

作。

七、新竹縣海洋環

境整體管理及維護

計畫

1.每季執行海域採樣

2.調查及清除縣內海底(漂)垃圾，並拍

攝及記錄製作成影片。

3.辦理海洋垃圾清除暨海洋環境教育宣

傳活動

4.辦理本縣環保艦隊及潛水戰將聯繫及

相關事項。

5.維護本縣油污染緊急應變器材，並建

立本縣緊急應變聯防體系及其相關啟

動及退場機制。

6.辦理水體污染緊急應變演練(或兵棋推

演)及水體污染應變相關教育宣導訓練

課程。

7.辦理新竹縣轄區海洋污染稽查、漁船

訪查。

8.配合國家海洋日辦理海漂(底)廢棄物

清除活動。

八、區域滲出水

(含水肥)處理廠操

作維護管理業務

新竹縣垃圾掩埋場滲出水(含水肥)區域

集中處理廠（設計容量為 170CMD）、滲

出水抽水管線、污泥返送處理、水肥投

入有關設備之操作、維護、管理、每

日、每月水質採樣分析及污水處理廠環

境清潔維護與管理。

九、新竹縣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調查及

查證工作計畫

1.轄內監測井定期巡查維護管理。

2.列管場址定期巡查及輔導改善。

3.土污法第 8、9條事業提報資料、貯槽

系統事業申報及工業區申報資料審

核。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十、辦理環保設施

維護管理業務

1.推動資源回收相關事項獎勵金。

2.環保設施及環境教育園區定期維護。

十一、辦理廚餘回

收再利用廠操作維

護管理業務

為有效處理本縣廚餘及推廣廚餘堆肥再

利用，以提高廚餘處理品質與成效，相

關作業包含:廚餘廠日常機械設備操作維

護保養等工作及廚餘廠相關設備異常排

除。

十二、辦理資源回

收相關業務

1.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

作。

2.推動學校、社區、機關、團體辦理資

源回收工作。

3.辦理資源回收責任業者及販賣業者管

理重點稽查取締工作。

4.辦理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申請

登記及環保稽查作業。

5.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造工作。

6.村里資源回收站之設置、輔導、推廣

及精進工作。

7.執行廢機動車輛回收清除貯存作業。

8.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宣導工作。

9.加強辦理農藥廢容器、玻璃容器資源

回收工作。

10.提升回收率低材質之回收量。

11.推動偏遠地區（含風景區）、離島地

區辦理資源回收作業。

12.個體業者關懷輔導，落實弱勢團體之

照護。

13.廢食用油異常查核。

十三、辦理低碳家

園相關業務

1.維持並強化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

2.推動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與分級認

證。

3.推廣建築綠化降溫工作。

4.辦理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教育宣導工

作。

5.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排放

源操作相關資料之查核。

十四、辦理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理業務

1.積極推動垃圾掩埋場復育工程。

2.興建廢棄物焚化爐

3.辦理各鄉鎮公所清潔隊員慰勞及福

利。

4.持續推動垃圾減量工作。

十五、辦理鄉鎮市

垃圾轉運計畫

1.協助各鄉鎮市垃圾轉運作業。

2.各項垃圾清除機具之爭取。

十六、加強推動清

淨家園計畫

1.推動各鄉鎮髒亂點清除計畫。

2.輔導地主僱工或委託機關團體認養定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期維護。

3.輔導社區及重點商家實施環境整潔自

主管理。

十七、辦理廣告物

稽查取締業務

1.劃設違規廣告加強稽查取締重點路

段。

2.違規廣告清除及查處。

十八、辦理公廁衛

生維護管理業務

執行公廁查核及環境衛生污染案稽查。

十九、辦理公共空

間環境衛生維護業

務

1.推動本縣企業團體認養海岸區域清潔

維護，每年春、秋兩季辦理淨灘活

動，以保持海岸線之清潔。

2.辦理淨溪、淨灘、淨山、掃街等活

動。

3.轄內閒置空地及髒亂點清查列管。

4.閒置空地及髒亂點查處及改善。

二十、病媒蚊防治

管理工作

1.為防止登革熱疫情，不定期噴灑殺蟲

劑，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

2.辦理登革熱、小黑蚊等蟲鼠防治宣導

工作。

3.辦理疫情及災後消毒工作。

二十一、辦理巨大

廢棄物回收廠操作

運營及監督業務

執行巨大廢棄物處理及巨大廢棄物回收

廠操作運營維護。

二十二、事業廢棄

物、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管理

1.事業廢棄物質與量及最終處理流向管

理。

2.辦理事業單位提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審查並輔導事業送審率。

3.查核輔導事業廢棄物減量與回收再利

用。

4.推動事業廢棄物網路申報並勾稽查核

並輔導事業上網申報率。

5.輔導事業單位申請廢棄物再利用身分

檢核。

6.辦理事業廢棄物網路申報輔導說明

會。

7.查核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之營運紀錄

申報。

8.勾稽查核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之網路

申報資料。

二十三、防治及處

理非法棄置廢棄物

案

1.執行攔查非法清除及棄置事業廢棄

物。

2.辦理非法棄置場址巡查。

3.加強取締非法傾倒廢棄物。

4.辦理廢棄物採樣、檢測及緊急應變計

畫。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5.宣導相關環保單位第一線人員環保及

法規專業知能。

二十四、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及建立毒

性化學災害防救

1.使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稽查。

2.辦理毒化物法規暨相關說明會。

3.辦理毒化災害防救演習。

4.辦理工廠無預警測試。

5.辦理新竹縣毒物化聯防小組組訓。

二十五、環境用藥

管理工作

1.辦理環境用藥查核。

2.辦理環境用藥教育宣導。

二十六、推動綠色

消費教育宣導、鼓

勵民間企業及團體

實施綠色採購

1.輔導社區推動環保及執行環境改造計

畫。

2.辦理各項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及環境教

育課程。

3.推動機關及民間綠色採購業務。

4.辦理機關(單位)及民間綠色採購研習

會。

5.辦理環保義（志）工訓練。

二十七、辦理應收

罰鍰移送強制執行

業務

1.辦理未繳罰鍰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

行。

2.建立罰鍰稽催系統，落實環保稽查、

後續追蹤管制工作。

二十八、辦理頭前

溪 1-2期水質生態

治理區環境教育場

所推動相關業務

辦理頭前溪 1-2期水質生態治理區環境

教育場所推動相關業務。

二十九、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及後

續監督作業

1.配合環境影響評估法令推動業務。

2.成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辦理

審查作業。

3.詳列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應補正事項，

協助開發單位釐清法規疑義，減少開

發案件審查時程。

4.執行環境影響評估監督作業，督促開

發單位依環評承諾切實執行。

5.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宣導說明會。

三十、辦理民眾陳

情案及公害糾紛調

處

1.加強宣導公害糾紛處理法。

2.推動環境保護協定之簽訂。

3.健全緊急公害糾紛紓處調處機制。

三十一、辦理志

(義)工訓練、輔導

辦理志(義)工訓練、輔導及保險。

三十二、推動環境

教育法及相關業務

1.配合環境教育法推動業務。

2.推動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

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

團法人，訂定環境教育計畫及辦理四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3.輔導轄內設施、場所申請認證轉型為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與編號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千元)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4.辦理環境講習。

5.辦理至少 2場次環境教育業務宣導說

明會。

三十三、辦理環境

監測及稽查樣品檢

驗工作

1.飲用水水質稽查樣品檢驗。

2.事業廢（污）水排放稽查樣品檢驗。

3.環境及環保設施監測樣品之檢驗。

4.空氣稽查樣品之檢驗。

三十四、配合教育

局及機關學校飲用

水安全衛生檢驗事

項

執行機關、學校及民眾飲用水安全衛生

檢測。


